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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 函
地址：新竹市光復路2段101號

承辦人：陳純玉

電話：03-5715131#72601

傳真：

電子信箱：chunyu@mx.nthu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清華文字第110900710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第五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海報1015.jpg、第五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

表完整版1021.pdf (110ER00847_1_27150752046.jpg、

110ER00847_2_27150752046.pdf)

主旨：本校華文文學研究所訂於本(110)年11月12-13日（星期

五-六）舉辦「新竹在地文化與跨域流轉--第五屆竹塹學

國際學術研討會」Webex線上會議，敬請公告轉知所屬師

生踴躍參加，並准予所屬與會人員公假出席及核予研習時

數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次會議聚焦新竹在地文化，也關注新竹活動跨域流轉，

並邀請國際地方學學者就其在地經驗共同討論，期能從跨

域流轉透顯新竹文化超越在地之特質，呈現竹塹文化魅

力、創新意涵，及地方學之最新研究成果。

二、研討會相關訊息請參閱網址：https://sites.google.com

/view/5th-zhuqiantw/

三、報名：

(一)研討會報名：https://forms.gle/puMhyVx77bpu7TgQ9

(二)進修研習報名：請於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搜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北一女中 1101027

*MRAA110601157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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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習名稱：「第五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完成研習報

名。

四、檢附宣傳用海報和議程檔案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

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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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06011570  
主旨：本校華文文學研究所訂於本(110)年11月12-13日（星期五-六）舉辦「新竹在地  
文化與跨域流轉--第五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Webex線上會議，敬請公告轉知所  
屬師生踴躍參加，並准予所屬與會人員公假出席及核予研習時數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1 谷鴻美 送陳/會 110/10/27 15:26:17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長 陳怡靜 送陳/會 110/10/27 18:03:39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3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務主任 陳汶靖 送陳/會 110/10/29 16:46:15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4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室1 賴佳伶 會畢 110/11/01 08:29:51  
一、依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9款規定略以，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，參加與  
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，經學校同意，給予公假，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  
。第13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應填具假單，經學校核准後，始得離開。  
第14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其課（職）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。     
二、陳請鈞核後，倘有教師報名研習，請依請假手續規定確實至差勤系統辦理公假申請  
。   

5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黃勝君 會畢 110/11/01 08:39:02  
    

6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秘書 陳怡芬 決行 110/11/01 16:23:50  
如擬   


